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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辖市、区交通运输局，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：     

为规范农村公路建设市场秩序，促进农村公路事业发展，服

务和支撑乡村振兴，依据《农村公路建设管理办法》《必须招标

的工程项目规定》《江苏省国有资金投资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

管理办法》《省交通运输厅关于积极推行农村公路建设项目打捆

招标的通知》《常州市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三年行动计划

（2020-2022）年》等规定，现就进一步加强我市农村公路建设

项目招投标管理工作的通知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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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农村公路建设项目招投标活动实行招标人负责制。招标

人应当根据科学、民主决策等原则，建立健全内部程序控制和决

策约束机制，强化招投标活动的内部归口管理，实现招投标过程

的规范、公开透明，结果合法公正。 

二、农村公路建设项目达到《必须招标的工程项目规定》的

招标规模标准的，必须依法进行招标，不得肢解项目规避招标。 

三、针对一般农村公路单体项目里程短、规模小、分布广、

投资低等特点，应当积极推行打捆招标的模式，择优选择从业单

位，鼓励专业化施工。 

各辖市、区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可以根据农村公路建设计划，

对具备打捆招标条件的，统一组织监理、设计招标，选择具有相

应资质的、高素质的监理、设计单位。 

四、农村公路建设项目招投标监管实行分级负责。市交通运

输主管部门负责全市范围内农村公路招投标工作的指导管理，各

辖市、区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农村公路招投标工

作的指导和监督管理。 

五、依法必须招标的农村公路建设项目的招投标活动应当按

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，进入项目属地的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分中

心进行招标，不得在其他社会中介交易平台组织招投标活动。推

进行业监管电子化，实现监督事项网上办功能，网上全面公开监

督清单，全面推行项目全过程电子招标投标。招标投标活动信息

主动公开，接受社会公众监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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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招标人应当使用国家和省公路工程标准文件，在具体项

目招标过程中，可根据项目实际情况编制项目专用文件，与标准

文件共同使用，但不得违反国家和省有关规定。 

招标人应按规定在招标文件中体现农民工工资支付管理等

相关要求。建设单位应当向施工单位提供工程款支付担保。施工

总承包单位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开设农民工工资专项帐户，专项用

于支付该工程建设项目农民工工资。 

七、招标人自行组织招标的，应当具有编制招标文件和组织

评标的能力；招标人委托招标代理机构招标的，应当通过制订比

选规则和方法选择信用良好的、熟悉交通行业招投标程序的招标

代理机构办理招标活动。 

八、维护招投标市场秩序，建立招投标负面清单。招标人应

当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设定潜在投标人或者投标人的资格条

件，不得以提高资质等级标准等不合理条件限制、排斥潜在投标

人。招标文件的发售、澄清或者修改等，严格按照招投标法相关

规定执行。 

九、依法必须招标的农村公路建设项目应通过江苏省综合专

家库随机抽取评标专家。对专家日常考核实行“一标一评”。 

十、除招标人授权评标委员会直接确定中标人外，招标人应

当根据评标委员会提出的书面评标报告和推荐的中标候选人确

定中标人。国有资金占控股或者主导地位的依法必须招标的农村

公路建设项目，招标人应当确定排名第一的中标候选人为中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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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。排名第一的中标候选人放弃中标，或存在法律法规规定的其

他不符合中标条件的情形，招标人可按照评标委员会提出的中标

候选人名单排序依次确定其他中标候选人为中标人，也可以重新

招标。 

十一、农村公路建设项目招投标活动的投诉处理按照国家和

省等有关规定执行。完善投诉渠道、建立公平有效的投诉机制。

在相关平台、场所主动公开投诉电话、投诉处理流程，推行网上

投诉受理，及时对投诉作出处理。 

十二、在招标投标活动中实行“信用承诺制”。招标人、招标

代理、投标单位、主要从业人员、评标专家以及相关工作人员应

当按照信用承诺要求进行承诺。有关“信用承诺书”格式可参照

《江苏省公路水运建设市场信用信息管理办法》附件 6，承诺内

容应当包括但不限于格式文书中所列内容。 

十三、招标人和中标人应当按照招标文件和中标人的投标文

件订立书面合同，不得再行订立背离合同实质性内容的其他协

议。 

十四、招标人应做好招投标资料的收集、归档工作，县级交

通运输主管部门应加强招投标档案管理和项目统计工作。 

十五、各辖市、区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应当将农村公路建设项

目纳入信用评价体系。应当根据《江苏省公路水运建设市场信用

信息管理办法》《江苏省公路水运建设单位信用评价实施细则》

《江苏省公路水运服务类单位信用评价实施细则》对参与农村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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路建设的设计、施工、监理、建设单位、服务类单位等从业单位

和主要从业人员进行履约考核。 

十六、农村公路建设项目依法应当通过政府采购方式确定承

担单位的，按照政府采购有关规定的执行。 

十七、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作为农村公路建设的行业管理部

门，负有对辖市、区农村公路建设监督管理职责，在日常行业管

理过程中应加强对各辖市区农村公路建设项目招投标工作的管

理。 

十八、本通知自发文之日起执行。 

在实施过程中如遇问题，请及时与我局沟通联系(联系人：

侯琴；联系电话：85686231)。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常州市交通运输局 

2021 年 1 月 8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常州市交通运输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1 月 8 日印发 


